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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長期照護相關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問答集

（老人福利機構、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適用）

查核項目 查核基準 問題 答復

1.工作人員

健康管理

1.1 新進工作人員有

胸部 X 光檢查且

有紀錄。

若新進人員於到職日當天上午進

行新進人員體檢及胸部 X 光檢

查，是否符合規定嗎?

否。新進工作人員之胸部 X 光檢查以

到職日前 3 個月內之檢查報告為主，且

應於到職日之前提供檢查報告。

1.2 在職工作人員每

年接受 1 次胸部

X 光檢查，對檢

查異常者有追蹤

措施，且有紀

錄。

請問員工的胸部 X 光檢查需要每

年固定時間嗎？或是有多久的時

間規範嗎？

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有接受 1 次胸部 X

光檢查即可，不限定需每年固定時間。

若工作人員的胸部 X 光檢查有異

常及追蹤情形，應該如何記錄？

建議製作總表呈現所有工作人員的健康

檢查紀錄及追蹤紀錄。

若外籍工作人員有依「受聘僱外

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」接受定

期健康檢查，是否認計？

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接受 1 次胸部 X 光

檢查且有報告即可，故依「受聘僱外國

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」接受定期健康檢

查之胸部 X 光檢查報告，亦可認計。

請問本項次的評量共識「考量實

務執行，相鄰 2 次的胸部 X 光檢

查報告日期不得超過 13 個月，否

則視為不符合」標示刪除線是什

麼意思？

此為標示與 111 年評量共識不同之處，

112 年評量共識為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有

接受 1 次胸部 X 光檢查即可，未限定

間隔期間之長短。

2.服務對象

健康管理

2.1 服務對象入住前

傳染病檢查，且有

紀錄。

依現行評核方式，收住罹患精神

障礙住民之機構，服務對象入住

時須提供桿菌性痢疾、阿米巴性

痢疾及寄生蟲感染檢驗報告，但

不分機構類型，自評表之「執行

狀況簡述」均有阿米巴性痢疾或

桿菌性痢疾相關的問題，請問，

非收住罹患精神障礙住民之機

構，是否仍需填報？

非收住罹患精神障礙住民之機構，仍請

於自評表填寫實際執行情形，惟不影響

查核結果評定。

請問阿米巴性痢疾及桿菌性痢疾

須在入住前 14 天內檢查，其天數

如何計算？

以入住當日為第 0 天，往前 14 天內採

檢之檢查報告。

機構工作人員需要提供桿菌性痢

疾糞便培養報告嗎？

目前感染管制查核基準無此規範。

各類機構評鑑與感染管制查核針

對服務對象之糞便檢驗對象及天

數規範不盡相同，該如何依循?

請機構分別依據各評鑑或感染管制查核

基準準備所需之資料。



2

查核項目 查核基準 問題 答復

住民若自其他機構轉入，是否需

再做一次體檢?

依入住新機構之日期，認定需檢附之檢

查報告是否仍在時效內；若入住前一家

機構之檢查報告仍在時效內，則可認

計。

服務對象入住時須提供桿菌性痢

疾、阿米巴性痢疾及寄生蟲感染

檢驗報告之機構類型有哪些?

服務對象入住時須提供糞便檢查之機構

為收住罹患精神障礙住民之機構，包含

1)老人福利機構之失智照顧型機構、2)

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以照顧心智障礙、慢

性精神疾病或失智症者為主之機構、3)

收住失智症中度以上且具行動能力者之

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置之機構住宿式服

務類機構。

3.疫苗接種

情形

3.2 配合國家政策施

打公費疫苗，施打

率達指定比率。

COVID-19 疫苗追加劑是指第 3

劑以上嗎？

因不同人 COVID-19 基礎劑之劑數可能

不同，故追加劑並非以第幾劑去計算，

須以接種 COVID-19 疫苗追加劑計算，

可參考 COVID-19 疫苗接種紀錄卡上所

標示的內容。完成接種基礎加強劑但未

接種任何 1 劑追加劑者不納入計算。

如果工作人員到職日或是服務對

象入住日為機構統一施打日之

後，是否也需包含在施打率之分

母？還是以施打當日填報的工作

人員或服務對象人數為主？

流感疫苗施打率之計算是以 111 年公費

流感疫苗接種名冊為準，COVID-19 追

加劑疫苗施打率則是以查核當日仍於機

構內接受服務之服務對象及仍在職之工

作人員為對象，2 種疫苗施打率之計算

方式不同。

服務對象或其家屬強烈不同意施

打疫苗之服務對象，可否從施打

率之分母扣除?

服務對象 COVID-19 追加劑疫苗施打率

之分母可扣除非屬疫苗追加劑接種對

象，可扣除對象包含年齡未達可接種追

加劑者，及經醫師評估不適合接種且有

書面證明者，但不可扣除本人或家屬不

同意施打疫苗者及還未到可接種

COVID-19 追加劑之時程者。

若工作人員還未到可接種

COVID-19 追加劑之時程，可否

自施打率之分母扣除?

工作人員 COVID-19 追加劑疫苗施打率

之分母係以查核當日仍在職之工作人員

為準，得比照服務對象之計算方式，扣

除經醫師評估不適合接種且有書面證明

者，但不可扣除尚未到可接種 COVID-

19 追加劑之時程者。

4.工作人員

感染管制教

育訓練

4.3 在職員工每年應

接受至少 4 小時感

染管制課程。

長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上的

感染管制相關課程是否可認列課

程時數？

可以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可包含機構

內、機構外實體課程及數位學習等方

式，惟課程應與感染管制相關。



3

查核項目 查核基準 問題 答復

4.4 專責人員每年應

接受至少 8 小時感

染管制課程。

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每年應接受至

少 8 小時感染管制課程，與查核

項次 6.2 的 20 小時有何不同？

查核項次 6.2 之 20 小時感染管制課程

係擔任感染管制專責人員之資格條件，

本項次 8 小時感染管制課程係感染管制

專責人員應持續每年接受之感染管制課

程時數。

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可以由機構的

主任擔任嗎？

只要機構編制內全職人員符合「長期照

護矯正機關（構）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

措施及查核辦法」第 4 條第 2 項須具備

資格之一，即可擔任感染管制專責人

員。

感染管制專責人員的訓練時數可

採用醫事人員系統的感染積分時

數嗎？

可以。另建議可將時數證明列印下來佐

證，供委員參考。

5.環境清潔

及病媒防治

5.1 定期清潔、消毒

機構內外環境及清

潔通風設備，保持

乾淨無異味，且有

紀錄。

請問機構的一般垃圾桶可使用搖

擺式上蓋垃圾桶嗎？

可以。但感染性垃圾桶不可以使用搖擺

式上蓋垃圾桶。

6.防疫機制

之建置

6.2 指派符合資格之

感染管制專責人

員，負責推動機構

內感染管制相關工

作。

同體系 2 家機構的感染管制專責

人員可否為同一人？

否。因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應由編制內全

職人員擔任，一個人無法同時在 2 家機

構擔任全職員工，故 2 家機構須各自指

派符合資格之人員擔任感染管制專責人

員。

6.3 有充足且適當之

洗手設施和洗手用

品。

酒精性乾洗手液若為分裝使用，

原則上效期以 1 個月為限；洗手

乳若分裝使用，效期是否也以 1

個月為限?或是可以更久?

目前未明確規範洗手乳的分裝使用期

限，但建議分裝後儘快使用完。

6.8 確實執行衛材及

器械之清潔、消毒

或滅菌及管理。

若機構使用的衛材及器械皆為拋

棄式器材(換藥包)，在自評表中

需填寫清潔、消毒等管理流程嗎?

不需要，但需註明使用的皆為拋棄式，

並說明工作上的管理流程(如：使用期

限、器材更換等)。

7.隔離空間

設置及使用

7.1 設有獨立或隔離

空間，供新進住民

或疑似感染者暫留

或入住。

因查核資料以 111 年為主，多數

機構有發生 COVID-19 群聚感

染，請問自評表「隔離空間設置

及使用」的執行狀況簡述，該如

何進行填報?

機構於 COVID-19 群聚事件發生期間，

感染個案不會僅侷限在原設定之區域，

一般住房也可能被當作隔離空間使用，

這些區域皆可納入隔離空間的計算。

8.醫療照護

執行情形

8.2 定期稽核侵入性

照護技術之正確

性。

置放鼻胃管(NG)技術是否也算侵

入性照護技術?

是。

請問定期稽核侵入性照護技術之

正確性，有建議的稽核頻率嗎?

建議考量機構的規模及量能，若執行侵

入性照護次數不多，1 年稽核次數至少

1 次；若執行次數多或頻率較高，建議

可為每半年或 1 季稽核 1 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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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查核基準 問題 答復

9.服務對象

感染預防、

處理及監測

9.2 訂有皮膚傳染病

（至少包括疥

瘡）、呼吸道傳染

病、腸道傳染病、

不明原因發燒等疑

似感染個案及群聚

感染事件處理流

程，並確實執行。

若機構發生 COVID-19 群聚感染

事件，需有分析報告嗎？

是。可以群聚報告呈現。

9.3 服務對象如轉出

或從其他醫療照護

機構轉入，應有轉

介紀錄。

轉介紀錄是只有感染個案的轉介

才需要？還是所有住民的轉介都

需要?緊急送醫後住院是否需有轉

介紀錄?

所有住民轉出（包含住院）或轉入機

構，皆應有轉介紀錄。

若轉介之醫療照護機構無法配合

提供轉介單，可否使用病摘或其

他文件呢?

機構間的轉介單可以參考或使用疾病管

制署訂定之「機構間感染管制轉介

單」。若病摘或其他文件內包含傳染病

相關之報告資訊，亦可代替轉介單，以

了解是否有感染管制相關的疑慮。

查核作業相關 請問機構自評表填寫截止日期為

何？是等公文通知開放嗎？

自評表填寫期限是由各地方主管機關

（衛生局）通知，各縣市衛生局的作業

期程不盡相同。自評表等相關作業資訊

已置於疾病管制署網頁(首頁>傳染病與

防疫專題>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>例行

性查核作業)，各機構可先自行下載預

填，待所屬地方衛生局通知後再轉謄至

系統對應欄位，以避免壓縮相關作業時

間。

請問 112 年評量共識相關資料可

在哪裡下載？

評量共識已置於疾病管制署網站(首頁>

傳染病與防疫專題>長期照護機構感染

管制>例行性查核作業)項下。

若機構 111 年由一般護理之家轉

為老人福利機構，資料填報狀況

以何者為準？

有關轉換類型之機構，係以轉為本年度

查核對象（老人福利機構、長期照顧服

務機構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）後資料為

準，若有尚未轉換前之資料備參更好；

如僅為更換負責人或機構名稱，則需備

妥本次查核要求年度所有資料。


